
發文字號：法務部 105.12.21 法律字第 1050351809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

要    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但書第 7款「經當事人同意」規定，僅是個人資料於特定目

的外利用要件之一，雖能達到避免人格權侵害，惟若同時具有該條但書第 1款至第

6款等其他個人資料合理利用事由，公務機關基於比例原則與具體情況，仍可於特

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以求法益平衡，並非一律均需取得當事人同意

主    旨：有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請貴部提供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

          「選址小組」歷屆成員名單一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三。請查照參考。

說    明：一、復貴部 105  年 12 月 1  日經授營字第 10520373900  號函。

          二、按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政資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得申

              請政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者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

              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團體，或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

              國民。公務機關間非上開規定適用之範疇，無政資法適用之問題。另

              依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

              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第 1  項）行

              政機關執行職務時，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

              求協助：......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

              四、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

              ....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第 2  項）」準此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得依法請求相關機關提供有關文書資料（本

              部 102  年 6  月 28 日法律字第 10203506920  號函參照）。

          三、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但書第 7  款規定：「經當事人同意」

              ，僅是個人資料於特定目的外利用要件之一，雖能達到避免人格權侵

              害之方法，惟若同時具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但書第 1  款至第

              6 款等其他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事由者（例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為

              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等），公務機關基於比例原則與具體情況

              ，仍可於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以求法益平衡，並非一律均需取

              得當事人同意。來函說明三所稱：「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

              規定，小組委員名單須經當事人同意始得公開」乙節，似有誤解。

正    本：經濟部

副    本：本部資訊處（第 1  類）、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


